
西机编办发〔2015〕1号

关于开展我县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
公示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县直各单位：
根据中央编办《关于批转〈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办法（试行）〉的通知》(中央编办发〔2014〕4号)、省编办《关于开展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工作的通知》(甘机编办发〔2015〕1号)和市编办《关于开展市县区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工作的通知》（陇编办发〔2015〕4号）文件要求，从2015年开始，我县取消事业单位法人年检工作，逐步建立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制度，开展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度报告对象：
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县登记管理机关已核准登记，获得法人资格且证书在有效期内的事业单位（以下简称事业单位）。
二、年度报告公示内容
（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登载事项：名称、宗旨和业务范围、住所、法定代表人、开办资金、经费来源等；

（二）开展业务活动情况；

（三）相关资质认可或职业许可证明文件及有效期；

（四）资产损益情况；

（五）对《条例》和《实施细则》有关变更登记规定的执行情况；

（六）绩效和受奖惩情况；
（七）涉及诉讼情况；

（八）社会投诉情况；

（九）接受捐赠资助及使用情况；

（十）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三、年度报告公示程序

（一）自查报送

事业单位要对上一年度开展业务活动情况以及《条例》和《实施细则》执行情况，分析研判，认真总结、查漏补缺，于每年1月1日至3月31日，将本单位年度报告报送至县登记管理机关，如延迟报送的，须提交书面材料予以说明。

（二）受理审查

县直各部门和事业单位收到本通知后，要及时安排部署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工作。

事业单位通过“专用光盘”或“二维码”进入事业单位网上登记管理系统，填写并打印《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附件一），提交上一年度年末资产负债表、有关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住所证明、《事业单位法人备案登记表》（附件二）以及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文件。

主管部门按规定内容对《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进行保密审查，填写《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审查表》（附件三），并评定等次，加盖公章报送同级登记管理机关。

县登记管理机关将在3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门人员对事业单位上报材料进行审查，做出是否允许公示的决定。对事业单位上报材料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提出修改、补充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事业单位在7个工作日内重新报送。

（三）公示监督

经审查且符合公示条件的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主管部门在本系统网站上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60个工作日。登记管理机关将在县机构编制网和统一提供的公示平台上公示，公示时间６个月。《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的公示应当接受本系统、本单位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四）更换证书

经年度报告公示的事业单位于2015年６月30日前，向同级登记管理机关上交原《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更换新版《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具体办理程序见《事业单位更换法人证书工作流程》（附件四）。事业单位涉及变更登记等事项的法人证书更换按有关规定执行。

 (五)数据上报

在事业单位年度报告公示结束后，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要向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上报年度报告公示工作情况，并统计汇总年度公示工作情况相关数据，请各单位在3月31日前完成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工作，上报相关材料及数据，在6月30日前完成法人证更换工作。

本通知附件可在 “西和县机构编制网”自行下载。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制度对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指导，发挥牵头抓总的作用，推动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工作任务全面完成，同时要督促事业单位法人依法履行法人责任，做好年度报告的审查工作，不折不扣，严格评定。事业单位要对本单位年度报告的真实性负责，认真填报《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及相关材料，确保真实准确、完整齐全。

（二）开展监督检查。事业单位应及时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做好事业单位年度报告工作，登记管理机关将联合主管部门，采取联合审查、现场核查等方式，开展督促检查。对社会公众投诉举报的事业单位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经审查发现《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废止未经注销登记的、《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内容与事实不符的，通报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提出整改意见，严格落实事中事后监管，

附件：1.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
2.事业单位法人备案登记表

　　　3.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审查表

　　　4.事业单位更换法人证书工作流程

西和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2月3日

附件１

事证第              号

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
（    年度）
单 位 名 称                         
法定代表人  （由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事业

单 位

法 人

 证书》

登 载

事 项
	单位名称
	

	
	宗 旨 和
业务范围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开办资金
	

	
	经费来源
	

	
	举办单位
	

	资  产

损  益

情  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网上名称
	
	从业人数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内容字数（1000-1500字）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 效 期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    况
	

	接受捐赠
资助及使
用 情 况
	

	事业单位

委托意见
	兹委托登记管理机关公示我单位年度报告书。
法定代表人：           公章：

                         年    月    日

	举办单位
意见（含
保密审查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送日期：    

附件3
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审查表
 

	事业单位名称
	评定等次
	审查意见

	 
	 
	

	 
	 
	

	
	
	

	
	
	

	
	
	

	
	
	

	 
	 
	


评定等次要求：1.优秀：报告书内容全面、具体、真实，上报材料齐全，按时提交年度报告书，按照核准登记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进展良好，无违纪违规现象；2.合格：报告书内容基本全面、真实，上报材料基本齐全，按时提交年度报告书，基本按照核准登记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进展顺利，无违纪违规现象；3.不合格：报告书内容不全面、不真实，上报材料不齐全，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书，未按照核准登记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有违纪违规现象。

审查意见要求：经审查，按规定符合要求同意公示的，确定等次。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            主管部门（盖章）:

附件4

事业单位更换法人证书工作流程

↓
↓

↓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府办，县政协办。
西和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2月3日印发










































































































































































































































换发新证书














登记管理机关书面审查





主管部门审查





网上提交及准备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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